
民政部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2025 版）》

的通知

民函〔2025〕6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市场监管局（厅、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市场监管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持续健

全养老服务标准和评价体系，切实发挥标准对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民政部、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共同组织编制了《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5 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

彻落实。



民 政 部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5 年 9 月 29 日

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5 版）

为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充分发挥标准化对养老服务的支撑引领作用，构建适应我国国

情、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新时代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民政部会同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共同组织制定本指南。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部署要求，聚焦养老

服务需求，健全养老服务标准和评价体系，优化养老服务标准制度设计，加快关键标准制修订，注重标准实

施应用，推动养老服务质量明显提升。



（二）基本原则

坚持系统布局。优化养老服务标准供给结构，实现各级各类标准的衔接配套。广泛联合产学研用各方共同

参与标准制定，增加标准有效供给。

坚持需求导向。科学研判养老服务标准实施应用场景，按照急用先行、急需先用、系统推进的思路，加快

标准制定应用、更新升级，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坚持动态优化。紧跟养老服务发展需要、老年人需求变化、养老服务行业转型升级，适时对标准体系作针

对性动态调整。

二、构建依据

（一）法律法规及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八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四号）；

3．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 66 号）。

（二）国家、部门政策文件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2024 年 12 月 30 日）；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2023 年 5 月 21 日）；

3．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2021 年 10 月 10 日）；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52 号）；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 号）；

6．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59 号发布）；

7．行业标准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6 号发布）；

8．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02 号发布）；

9．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布《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管理规定》的公告（2025 年第 7 号）；

10．关于印发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划（2024—2025 年）的通知（国市监标技发〔2024〕

30 号）；

11．国家标准委 民政部 商务部关于印发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2022 年 12 月 29

日）；



12．关于全面推进新时代民政标准化工作的意见（民发〔2022〕58 号）。

（三）相关规划及标准

1．“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国发〔2021〕35 号）；

2．“十四五”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标准体系建设规划（国标委联〔2021〕36 号）；

3．服务业标准体系编写指南（GB/T 30226—2013）；

4．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GB/T 13016—2018）。

三、建设内容

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框架由服务通用基础、服务提供、服务保障、服务管理 4 个子体系组成，每个子体系下

设二级、三级指标，子体系框架图以附件形式给出。



其中，服务通用基础标准包括术语及符号标志、分类、数据、评估等内容，主要用于统一养老服务领域相

关概念，解决有关养老服务的基础性、通用性等关键问题。



服务提供标准主要用于规范养老服务内容及具体要求，总体按照服务内容分类，并结合场景作出区分，包

括生活照料服务、清洁卫生服务、膳食服务、健康护理服务、康复服务、精神慰藉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委

托咨询服务、适老化改造服务、新业态及其他等内容。

服务保障标准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技术方法等内容，主要用于规范支撑养老服务机构运行的保障要

素。

服务管理标准包括内部管理、服务质量管理、安全管理，主要用于规范支撑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质量监管

及安全管理等方面内容。

四、组织实施

一是加强统筹协调。在民政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各地要加强在法律法

规、政策制定、标准出台、规划实施、行业管理和社会力量动员等方面的沟通协作，确保统筹推进、分工明

确、协同配合。强化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与地方各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各级行业协会等支

撑力量的协调联动，以标准化促进养老产业生态建设。



二是加快标准研制。加快养老服务发展重点急需、基础通用、转型升级标准的制修订，推动形成各层级标

准协同发展新模式。遵循“应强尽强，能强则强”原则，对养老服务中涉及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的

标准设置为强制性标准。引导地方民政部门、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与各级标准

化技术组织加强合作，积极主动参与标准制修订。支持将行业发展急需、实施效果好的地方标准及时转化为

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养老服务标准体系。

三是加大宣贯应用。充分发挥各级民政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社会组织以及养老服

务机构等主体积极性，通过标准解读、操作演示、信息公示、应用指导等多种形式推进养老服务领域标准宣

贯和实施。加强养老服务标准实施推广与养老服务相关发展规划、改革任务、专项行动等协同推进。探索运

用信息化手段，针对养老服务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对象依法依规开展监督评估工作，完善养老服务标

准实施信息反馈机制。



附件 1

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框架图

图 1 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总体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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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服务通用基础标准子体系框架图

图 3 服务提供标准子体系框架图



— 11 —

图 4 服务保障标准子体系框架图

图 5 服务管理标准子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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